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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8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举行,

其中董事祝九胜以通讯形式参会。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名，实际表决董事 11名。

会议由董事长罗爱华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 

1、林志（身份证号：44082119731229**** ）及其一致行动人连续超过5%

而未依照《证券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履行报告、通知及公告义务，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于2014年11月25日向林志

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6号，决定对林志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罚

款60万元。截止2015年5月，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深圳市康达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尔”或“本公司”）股票61,787,291股，占比15.81%。

林志受行政处罚后不但未进行改正，反而又于2015年6月增持了约4%股份，合计

持有本公司77,387,291股，占比19.80%，并于2015年8月31日与京基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后在2016年1月至

2016年2月期间将所持19.80%股份以大宗交易方式全部转让给京基集团；另京基

集团以自己名义增持了公司11.85%股份，其疑似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吴川联合企业

家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持有1.94%股份。  

2、因京基集团在收购康达尔股票过程中涉嫌存在“隐瞒事实”、“做出虚

假陈述”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16 年 7月 4日出具《关于

对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的监管函》（公司部监管函[2016]第88号），认定京基集团

存在信息披露内容不完整，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条和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1条规定的情形。 

3、本公司针对京基集团涉嫌幕后操纵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违法增持康达尔

股票存在重大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及监管

机构受理回复情况 

2014年 12月 9日，本公司向深圳证监局报送了《关于调查处理深圳市康达

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志的请求函》，针对深圳证监局于 2014 年 11 月

25日向林志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6号中所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情况提出

了异议，并提供了京基集团涉嫌幕后操纵林志及其一致行动人违法增持康达尔股

票，涉嫌存在重大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提供

了相关证据，但深圳证监局未作正式回复。 

2015年 9月 18日，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股

东林志等人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报告》, 深圳证监局

于 2015年 9月 25日出具《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446号），回复称

正在核查中。 

2015年 11月 16日，本公司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股东林志、京

基集团有限公司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报告》；深圳证

监局于 2015年 12月 7日出具《答复函》（深证非信复字【2015】446号），答

复称针对公司投诉事项已组织开展调查工作。如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理。 

2015年 12月 21日，本公司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股东京基集团

有限公司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过程中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报告》；深圳证监局于

2015年 12月 31日出具《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5】805 号），回复称正

在核查中。 

2016年 1月 8日，本公司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举报林志等十名自然

人股东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在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报告》； 深圳证监局于 2016 年 1月 18日出具《告知书》（深证非信告字【2016】

19号），回复称正在核查中。 

2016年 6月 23日，本公司向深圳证监局提交了《关于京基集团在买卖康达

尔股票过程中存在重大虚假信息披露的举报信》；深圳证监局于 2016年 7月 6

日出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6]38号），告知对于公司反映的京基集团



有限公司违法违规事项深圳证监局正在依法调查过程中。 

4、本公司就京基集团、林志等共 15名被告人违法增持公司股票事宜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提起民事诉讼，本公司也向广东高院

申请了行为保全，请求法院依法裁定 15名被告人在本案判决确定前不得自行或

通过第三方行使其持有或支配的申请人股份之表决权。2015年 12月 9日，本公

司收到广东高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案号为(201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 36

号，但截止目前，广东高院对本公司的行为保全申请尚未作出相关裁定。 

5、本公司于 2017年 3月 31日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案

号（2017）粤 0304 民初 7767 号]，京基集团向法院起诉本公司，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未作出限制原告行使作为被告一

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利的生效行政处罚决定书或生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或者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未作出限制原告行使作为被告股东所享有的股东权利的生

效司法裁判文书的情况下，不得剥夺或限制或妨碍原告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2017年 9月 1日，本公司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

粤 0304民初 7767号]，法院裁定在案件审结前，禁止被执行人执行 2016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2018年 2月 7日，本公司再次收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

号（2017）粤 0304 民初 7767 号之四]，京基集团用其名下房产作担保向深圳市

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法院裁定如下：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不得在 2018年 2月 8日举行的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剥夺京基集

团有限公司表决权,并应当将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23677371股全部计入该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总数。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

停止裁定的执行。 

鉴于上述事实，董事会认为：监管机构对涉及京基集团增持公司股份涉嫌违

法的事项正在调查过程中、司法机关对涉及本公司与京基集团所持股份表决权事

项的相关纠纷案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现因京基集团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8 年 2 月 7 日《民事裁定书》[案号（2017）粤

0304 民初 7767 号之四]，由于该裁定属于诉讼保全，且该裁定与监管机关将作



出的核查、调查结论或司法机关将作出的生效判决，对京基集团表决权的处理可

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形，为了维护公司稳定的管理秩序和正常生产经营及维护全体

股东利益，公司在依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2 月 7 日作出的《民事

裁定书》，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暂将京基集团所持公司 123677371 股全部计入有效

表决权总数进行计票的同时，根据司法机关可能作出的判决结果或监管机关可能

作出的核查、调查结论，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分类进行统计。

在司法机关作出生效判决或监管机构作出核查结论后，再确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 

基于此，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本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按期举行； 

二、本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在依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8年2月7日《民事裁定书》统计表决票数的同时，根据司法机关可能作出的判

决结果或监管机关可能作出的核查、调查结论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

决结果分类进行统计，披露分不同情况下股东大会可能适用的表决结果。 

投票表决结果：_ 11__票赞成，_ 0 _票弃权，__0 _票反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